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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

2019-039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3日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参林转债” ）10,000,000张（10亿元），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及其直系亲属柯秀容、配偶梁小玲、王春婵共计配售

“参林转债” 2,590,000张，占本次发行总量25.90%。

2019年5月22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通知，2019年4月24日至5月22日，

柯云峰、柯康保、柯秀容、梁小玲、王春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出售其所持有的“参林

转债”合计1,00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0.00%。 本次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及其直系亲属柯秀容、配偶梁小玲、王春婵合计持有“参林转

债” 1,59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5.90%。 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单位：张

持有人

本次减持前持有数

量（张）

减持前数量占

发行总量比例

减持数量（张）

减持数量占发行

总量比例

减持后持有数

量（张）

减持后数量占

发行总量比例

柯云峰 500,000 5.00% 460,000 4.60% 40,000 0.40%

柯康保 700,000 7.00% 200,000 2.00% 500,000 5.00%

柯金龙 1,000,000 10.00% 0 0.00% 1,000,000 10.00%

柯秀容 80,000 0.80% 80,000 0.80% 0 0

梁小玲 190,000 1.90% 190,000 1.90% 0 0

王春婵 120,000 1.20% 70,000 0.70% 50,000 0.50%

合计 2,590,000 25.90% 1,000,000 10.00% 1,590,000 15.90%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股票代码：

600984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编号：

2019-044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恢复审查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2日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报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文件，

于2018年11月1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第181811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并

于2018年12月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第181811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由于反馈意见涉及的有关问题需要进一步落

实，经与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慎研究，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中止审查申请，并于2019年1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

查通知书》（181811号）。

公司于近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恢复非公开发行股票审查的申请材料，2019� 年5�

月 22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

（181811号），中国证监会决定恢复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9-32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2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614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中国证监会对我公司提交

的《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进行了审

查，并要求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立即组织各中介机构及有关各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讨论。截至目前，公司和各中介机构正在积极进行反馈意见的答复工作。鉴于反馈意见

回复涉及的工作量较大，部分事项还需进一步核查与落实，同时由于申请文件中部分财

务数据过期，需对标的公司进行补充审计，公司预计无法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为切实稳妥做好反馈意见回复工作，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

回复，申请不晚于2019年7月9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上述核准为本次交易实施的

前提条件，本次交易能否获得核准及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282� � � � � � �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2019—052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南钢股份”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分送全体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于2019年5月22日上午10:00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黄一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因业务发展需要

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唐斌、钱顺江、张良森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本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关于新增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

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规定。

2、对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

无法避免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允、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的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上述新增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9-054号）。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82� � � � � � �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2019—053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及会

议材料于2019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分送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2019

年5月22日上午10:00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5名。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六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新增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 交易行为在市场经济

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且对公司独立性没有

影响。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82� � � � � � �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2019—054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01%，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独立性等不会产生影响，没有

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5月13日，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宝股份” ）第

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预计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钢宝股份拟于2019年5月29日召开股东大会批准

上述事宜。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股份” 、“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钢

宝股份2019年因业务发展需要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唐斌、钱顺江、张良森对此议

案回避表决，董事会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 应文禄及王翠敏事前对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

审查，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关于新增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

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规定。

2、对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

无法避免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允、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相关关联交易协议的

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上述新增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

（二）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控股子公司钢宝股份因业务发展需要，拟与关联方进行钢材销售、接受关联方

担保等业务，2019年钢宝股份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金额（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销售 复星旅游文化集团 10,333 销售钢材等

关联销售 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150 销售钢材等

接受关联方担保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南钢钢铁联

合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50 担保费用

合计 15,533

上述2019年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复星旅游文化集团

法定股本：100万欧元，实际控制人：郭广昌，住所：4th� Floor,� Harbour� Place,�

10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 Box� 10240� Grand� Cayman� KY1-1002� Cayman�

Islands， 经营范围：（1） 通过Club� Med� SAS及Club� Med� Joyview运营的度假村；

（2）开发、运营及管理的旅游目的地，包括设于中国海南省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的旅游

目的地三亚亚特兰蒂斯、太仓项目及丽江项目以及为第三方管理的旅游目的地；（3）基

于不同旅游及度假场景的服务及解决方案。

复星旅游文化集团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条规定，复星旅游文化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575.76万，法定代表人：翟文，住所：安阳高新区长江大道285号，经营范

围：生态环境材料、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生产装备、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钢筋、钢筋焊

接网生产、销售；电器柜组装；电器设备、钢材、建材、铁粉销售；机电产品设计、技术服

务、咨询；进出口业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进出口业务除外）。

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34%股份，公司

董事钱顺江、副总裁、董秘徐林任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 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3、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7,362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黄一新，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经

营范围：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结构制造；耐火材料制品、普通机械制造；

炼钢技术咨询、推广服务；项目投资管理服务；冶金原材料、五金交电、橡胶制品、木材、

日用百货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提供劳务服务；保洁服务；停车服务（限经批准的分

支机构经营）；会务服务；洗染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仓储）；住宿、制售中餐、美容

美发服务、机动车维修服务，以上项目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董事长黄一新任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黄一新，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经

营范围：钢材销售；实业投资；提供劳务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规定，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5、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黄一新，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经营范

围：氧[压缩的]、氮[压缩的]、氩[压缩的]、氧及医用氧[液化的]、氮[液化的]、氩[液化的]的

生产及自产产品销售；钢铁冶炼、钢材轧制、自产钢材销售；耐火材料、建筑材料生产；自

产产品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装卸、搬运；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矿业信息咨询；提供劳务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钢宝股份因日常生产经营行为而新增， 主要

为向关联方销售钢材，以及接受关联方担保产生的担保费用。

（二）定价政策

上述交易事项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平等、公允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协商

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钢宝股份为进一步扩展业务，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与资源，开拓其销售渠道、实

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是其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必要

且持续。

（二）交易的公允性

钢宝股份与关联方的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交易行为在市场经济

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以达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的。 不存在损害钢宝股份、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1%， 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

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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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2日（星期三）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2019年5月21日～2019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下午3:00至

2019年5月22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8号（新城科技园科技创新综合体A4号楼） 公司十七楼

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戴克勤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8人，代表股份328,979,935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57.4490％。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6人，代

表股份18,389,2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113％。

（2）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

325,278,6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8026％。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4人, �代表股份3,701,30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464％。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11项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会议股东经

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330,9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48％；反对2,649,00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40,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5948％；反对2,649,0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330,9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48％；反对2,649,00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40,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5948％；反对2,649,0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330,9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48％；反对2,649,00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40,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5948％；反对2,649,0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333,9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57％；反对2,646,00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43,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112％；反对2,646,0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38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347,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98％；反对2,632,50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6,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846％；反对2,632,5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31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350,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07％；反对2,629,50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9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9,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009％；反对2,629,5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9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350,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07％；反对2,629,50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9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9,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009％；反对2,629,5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9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347,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98％；反对2,632,40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6,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851％；反对2,632,4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31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公司朗优置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98,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09％；反对3,681,60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1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07,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9796％；反对3,681,6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02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公司唐山赛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281,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58％；反对3,698,30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90,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8888％；反对3,698,30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1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董事候选人 李祥 同意股份数:325,281,650股

董事候选人 周伟 同意股份数:326,060,45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董事候选人 李祥 同意股份数:14,691,003股

董事候选人 周伟 同意股份数:15,469,803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峰、鞠海兵

3、结论性意见：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

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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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5月6日（星期一）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 2019年5月22日（星期三）下午3∶30，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南京新城科技园科技创新综合体A4号楼公司1918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9名，实到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李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李祥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祥

委员： 李东 戴克勤 耿成轩 杨国平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戴克勤

委员： 耿成轩 李祥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祥

委员：李东 戴克勤 耿成轩 杨国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个人简历

李祥：1971年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研究生。 曾任南京城建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计划经营

部经理、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副董事长、董事长，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办公室主任。 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国平：1956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研究生。曾任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办公室、上海市出

租汽车公司等部门和企业负责人。现任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并担任上海大众

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副会长，上海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会长；本公司董事。

李东：1961年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 曾任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现任东南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江苏省委决策咨询委员、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注册

管理顾问师协会理事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戴克勤：1958年生，中共党员，正高级经济师，研究生。 曾任江苏紫金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办公室副

主任、主任、支部书记、总经理助理，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总裁助理、副总裁、行

政总监、总法律顾问，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法律事务高级总监。 现任江苏金鼎英

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耿成轩：1965年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 曾任兰州商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主任、会计学科带头人。 现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财务与会计研究所所长、校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主任；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独

立董事。

上述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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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补充说明的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邵伟华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8日披露了《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一）》，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收到受让方邵伟华先生出具的《关于本次

权益变动资金来源的相关说明》，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受让方邵伟华的资金

来源等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的成交金额合计254,911,844.79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邵伟华认购上

市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涉及贷款。

自有资金主要来源为股票投资转让所得及投资分红所得：其中邵伟华个人自有资金

0.46亿元来源于实业投资的分红所得及个人历年的股票投资所得；同时，在本次股份转让

前，西藏信业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业达” ）通过历年的股票投资转让及投资分

红取得未分配利润1.1亿元，邵伟华作为持有信业达80%股权的股东享有0.88亿元的权益，

信业达拟进行利润分配，扣除个人所得税后，邵伟华将取得分红款0.7亿元，用于支付本次

股份转让价款； 其余股份转让价款将由邵伟华通过信业达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实现利润后

进行利润分配，取得的分红款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款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的情形。 ”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333� � � � � �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19-079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

整换股吸收合并的发行价格、换股比

例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概述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集团”或“公司” ）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

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小天鹅” ）（以下简称 “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 ）已于2019年3月1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

于核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352号）核准，根据该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美的集团发行342,130,784股股份吸

收合并小天鹅。

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定价基准日为美的集团及小天

鹅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有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2018年10月24日。自定

价基准日至换股日前，若美的集团/小天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美的集团的发行价格、小天鹅换股价格、换股比例、美的集团换股发行股份数

量等将相应调整。

二、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9年5月13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截至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

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总额6,585,838,34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3元

（含税），派发现金共计8,561,589,853.7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

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 按照分配总额不

变的原则对每股分红金额进行调整。

截至目前，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社会公众股份40,014,998股。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

利，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已回购股份40,014,998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际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605,842,687股剔除已回购股

份40,014,99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565,827,68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3.039620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三、发行价格、换股比例等事项的调整情况

就小天鹅中期利润分配涉及的相关调整事项，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换股吸

收合并的换股价格、换股比例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

鉴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实施完毕后，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小天鹅2018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有关事宜的议案》，现在小天鹅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调整的基础上，就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涉及的发行价格、换股比例等事项进行进一步调整，具体如下：

1、 美的集团的发行价格的调整

美的集团的股票发行价格由42.04元/股调整为40.74元/股。

2、 换股比例的调整

小天鹅A股股票调整后的换股比例=小天鹅调整后的A股股票换股价格/美的集团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调整后的股票发行价格（为提高换股数量的精确性，本次换股比例按

照四舍五入保留八位小数）。 根据上述发行价格和换股价格，小天鹅A股股票的换股比

例调整为1:1.15144821， 即每1股小天鹅A股股票可以换得1.15144821股美的集团股

票。

小天鹅B股股票调整后的换股比例=小天鹅调整后的B股股票换股价格/美的集团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调整后的股票发行价格（为提高换股数量的精确性，本次换股比例按

照四舍五入保留八位小数）。 根据上述发行价格和换股价格，小天鹅B股股票的换股比

例调整为1:0.93446244，即每1股小天鹅B股股票可以换得0.93446244股美的集团股票。

3、 美的集团换股发行的股份数量的调整

根据前述调整后的小天鹅换股比例， 美的集团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股份数

量调整为323,657,476股。

鉴于美的集团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时， 美的集团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已申报完

毕，故美的集团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价格不涉及调整。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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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截至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扣

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总额6,585,838,34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13元（含税），派发现金共计8,561,589,853.7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

年度分配，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总额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按

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红金额进行调整。

2、截至目前，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社会公众股份40,014,998股。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

利，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已回购股份40,014,998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根据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如

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 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

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红金额进行调整。

因此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际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605,842,687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40,014,99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565,827,689股为基数， 按照

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039620元人民币现金。

一、权益分派方案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2018年

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总额6,585,838,

34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3元 （含税）， 派发现金共计8,561,589,

853.7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时，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

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红金额进行调整。

2、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于2019年2月28日正式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的报告书》。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使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40,014,998股，占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总股本6,605,842,687股的0.605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二

十二条：“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因此，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际是以截至本公告之日

公司总股本6,605,842,687股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40,014,998股后的总股本6,565,

827,689股为基数实施，并保持分配总额8,561,589,853.70元不变。

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际为： 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565,

827,689股为基数 （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40,014,998股），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3.03962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1.735658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2.60792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

股补缴税款1.30396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相

关调整原则一致，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按照“现金分红总额、送红股

总额、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了相应调整。

4、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办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5月30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户 股东名称

1 08*****620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2 00*****788 何享健

3 01*****708 方洪波

五、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计算如下：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每10股分红

金额/10股=6,565,827,689股×13.039620元/10股=8,561,589,805元（实际现金分红

总额与股东大会审议派发现金股利总额存在差异系因剔除公司回购股份后， 计算每10

股现金分红金额时采取保留6位小数的处理方式）；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比例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8,561,589,805� 元/6,605,842,687股=1.30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及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前收盘价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1.30。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1、根据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本次利润

分配实施完成后，本公司的发行价格、换股比例以及换股数量均相应调整（具体详见同

日本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后调整换股吸收合并的发行价格、换股比例等事项的公告》）。

2、本次权益分派后，本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行权（或授

予）价格、回购价格将进行调整；本公司回购方案涉及的回购价格和回购资金总额将进

行调整，本公司将届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欧云彬、犹明阳

联系电话：0757-26338779、0757-2663743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